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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职院发〔2024〕157 号

关于印发《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心理咨询老师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：

《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心理咨询老师管理办法》经 2024 年 10

月 21 日学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广东职业技术学院

2024 年 10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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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心理咨询老师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贯彻教育部等十七部门《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

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（2023—2025年）》 (教体

艺〔2023〕1号)、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

》(教党〔2018〕41号)、广东省教育厅《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学

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工作基本建设标准(试行)》(粤教思

函〔2012〕1号)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做好我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

询工作，结合我校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

询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心理中心”）聘用的专兼职心理咨询老师。

第三条 专职心理咨询老师是指心理中心专职教师。兼职心

理咨询老师是指我校聘用的具有心理咨询资质、在我校心理中心

开展兼职心理咨询工作的校内外人员。

第四条 心理咨询老师是我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的重要

组成部分，为学生提供个体咨询或团体辅导服务，主要负责学生

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工作。

第五条 心理咨询老师的工作职责

（一）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

等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》等法律、法规，恪守

《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工作伦理守则》，遵守学校和心理中

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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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首次咨询须与来访者讨论《来访者须知》中的内容，

向来访者特别说明心理咨询工作的保密原则，以及应用此原则的

限度。

（三）咨询中遵循善行、责任、诚信、公正、尊重的原则，

使来访者从其提供的专业服务中获益，保障来访者的权利，努力

使其得到适当的服务并避免伤害。

（四）一旦发现来访者有危害自身和他人的情况，要及时采

取危机干预措施，防止意外发生，并及时反馈至心理中心，但应

将有关保密信息的暴露程度限制在最低范围之内。

（五）认真做好心理咨询记录。所有心理咨询及相关活动，

包括个体、团体训练以及心理测评活动的统计、处理、跟踪、评

估、指导等，都必须及时、如实、完整地填写心理档案与记录，

对不适合在咨询过程中填写或来不及填写的咨询、活动记录，可

于咨询、活动结束后24小时内填写、添加和补充。

（六）因自身局限等原因不能进行咨询时，应及时妥善说明，

并做好转介事宜。

（七）若来访者的问题已超出心理咨询的服务范围，须及时

终止咨询关系，并反馈至心理中心。

第六条 心理咨询老师的工作纪律

（一）按时上岗咨询，无特殊原因，不得迟到、早退。若因

故取消咨询，应提前一天告知心理中心，以便及时通知来访者。

（二）每次咨询时间控制在60分钟以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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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为方便更多的学生有机会获得咨询服务，每位心理咨

询老师每学期接待同一学生最多可进行8次咨询，如须进行中长

程心理咨询，心理咨询老师需与学生共同商定后提出申请，并接

受督导师的督导，由心理中心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。

（四）除危机干预外，不接待未通过心理中心预约的来访学

生，也不在规定的工作时间之外接待学生。不主动找学生咨询，

除非知晓学生有自杀倾向等特殊情况。

（五）不得在学校所提供的专用工作地点之外从事本校学生

的咨询。

（六）不得以任何名义或方式向学生个人收受咨询费用。

（七）自觉维护心理中心的名誉，不做出有损心理中心名誉

的言行。不得以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教师等不实名义对外做个

人宣传。

第七条 心理咨询老师的专业要求

（一）与心理咨询工作有关的信息，应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

进行保存，不得列入其他资料中。

（二）严格保护来访者的隐私，只有在得到来访者书面同意

的情况下，才能对咨询过程进行录音、录像。若要将录音、录像

内容公开演示或者发表文章，也需得到来访者的书面同意。

（三）在因专业需要进行案例讨论或采用案例讨论进行教

学、科研、写作等工作时，须隐去姓名、住址、电话等可能据以

辨认出来访者的有关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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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在实施有关人格、智力、情绪和心理健康等心理测试

时，均应向来访者说明测试的目的、程序和注意事项，在测试后

向来访者做出反馈和客观恰当的解释。不得夸大心理测量工具的

效用，不得对来访者的心理问题妄下结论。对规定不能公开的心

理测验内容、器材、评分标准以及常模予以保密。

（五）不得与来访者发生咨询以外的关系。不得利用来访者

协助自己做与心理咨询无关的任何事务，或谋取个人的其它利

益。

（六）没有处方权者不得开精神科类药物给来访者。

第八条 心理咨询老师的聘任条件：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，热爱心理健康教

育与咨询工作，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，能热情细致地为

学生提供咨询服务。

（二）具有心理学、精神医学、社会工作等相关专业本科及

以上学历，或接受过心理咨询等相关课程系统培训，或具备国家

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、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行业内相

关资格证书。

（三）具有心理学、精神医学和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专业教

师或辅导员优先聘用。

（四）有三年及以上个体咨询经历或有团体心理辅导经验者

优先。

第九条 心理中心负责专兼职心理咨询老师的日常教育、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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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和服务工作，并统筹安排值班、培训、督导及参加社会实践、

学习考察等活动。

第十条 心理咨询老师必须参加心理中心组织的定期督导和

案例研讨活动，以提升心理咨询水平。每学年至少按要求进行一

次个案报告，被督导个案需为本校学生。

第十一条 每学年心理中心会根据心理咨询老师的咨询服务

质量、案例研讨和团体督导的参与情况、各项专业培训的参与情

况、值班考勤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评价。考核合格后，心理咨询

老师可继续申请我校兼职心理咨询老师岗位。

第十二条 校内专兼职心理咨询老师在心理中心安排的学生

心理辅导、咨询计入教师工作量，并在职称评审予以课时或公共

服务工作量认可，1个心理咨询按1课时进行折算。校内兼职心理

咨询老师开展心理访谈，可根据访谈人数和工作量进行适当的课

时折算。

第十三条 心理咨询老师若有存在以下情况的，一经查实，

将给予解聘，后果严重的将诉诸法律：

（一）严重违反工作协议或心理咨询伦理原则的。

（二）严重损害来访者利益或学校权益的。

（三）其他因个人原因对学校、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或

来访者造成伤害或严重负面影响的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

		2024-10-25T11:02:43+0800
	signature info(www.gomain.com.cn)




